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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 ）于 2021年5月12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和出席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9:15

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光明南路1号升龙汇金大厦39层3901-3907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并主持会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周成

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6日

7、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本公司股份总数为819,854,713股，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249,897,

0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480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66,037,3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0.252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83,859,68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0.2286％。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692,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83％；反对20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0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4655％；反对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了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28,037,330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121,859,6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

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897,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龙先生、庞博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0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张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682,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4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000,0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465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9.0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庞博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682,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4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00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465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江小金、孙文锋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附件：

简历

张龙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审计

师，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曾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2019年11月入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兼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独立咨询监督委员会委员。

庞博先生简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民丰特

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欧迪恩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佳源创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现任中国佳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佳源

服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浙江西谷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龙先生、庞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

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龙先生、庞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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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

月12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会议地点：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9号，三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219,425,68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944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21,940,49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86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7,485,1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080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9,952,3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3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966,2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986,0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807％。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2．审议《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3．审议《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4．审议《关于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5．审议《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09,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36,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618％。

6．审议《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1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和在授信额度内向银行借款

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39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25％；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7％；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8％。

7．审议《关于2021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

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319,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6％；反对90,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6,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39％；反对90,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43％；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8％。

8．审议《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9．审议《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10．审议《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384,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4％；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1,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90％；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2％；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8％。

11．审议《关于未来三年（2021年一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24,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1％。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戴文东、侍文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12日证券代码：600715� � �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1-02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文创定增基金（以下简称“北京文创定增基金” ）持有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文投控股” ）36,452,421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97%；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北京文创定增基金因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拟自

2021年6月3日至7月9日之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30,5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0016%；

●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则》等关于减持窗口

期、减持比例限制等相关规定执行。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市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北

京文创定增基金

5%

以下股东

36,452,421 1.97%

非公开发行取得

：

36,452,421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377,389,466 20.35%

受同一主体直接间接控制

北 京 文 资 文 化 产 业 投 资 中 心

（

有限合伙

）

74,251,881 4.00%

受同一主体直接间接控制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文创定增

基金

36,452,421 1.97%

受同一主体直接间接控制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屹唐文创定增

基金

33,306,600 1.80%

受同一主体直接间接控制

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572,500 1.11%

受同一主体直接间接控制

合计

541,972,868 29.23%

一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北京市 文化 创 意 产 业 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北

京文创定增基金

4,610,079 0.25%

2020/8/18 ～2021/

2/10

2.13-3.28 2020

年

11

月

24

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

股

）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北 京 市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公司

－

北京文创定

增基金

不 超 过

：

30,

500

股

不 超 过

：

0.0016%

竞 价 交 易

减持

，

不超

过

：

30,500

股

2021/6/3～2021/

7/9

按 市 场 价

格

非公开发行

部 分 基 金 份

额 持 有 人 赎

回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北京文创定增基金的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在本次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全部或部

分实施上述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93� � �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1-048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选举职工董事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21年5月11日，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职工董事相关事项的

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40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

下：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2021年5月7日提交选举公司职工董事公告称，选举毛崴、褚小斌、王立红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监管关注到，毛崴作为公司大股东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担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同时，褚小斌目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经公告事前审核，我部督促公司就大股东相关人员、 现任董事及高管担任职工代表董事的合

理性及依据作出补充说明。 公司今日再次提交相关公告，但未落实监管要求。根据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6.1条的规定，现就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如下。

一、请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工会行业要求等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公司

大股东相关人员、现任董事及高管担任职工董事的考虑及合理性，是否可以代表公司全体职工

发挥民主监督管理职能。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二、请公司具体说明此次职工董事选举的具体过程及依据，包括候选人名单及产生过程、

候选人职工身份确定依据，职工代表大会召集召开的过程及合规性、参会人数、表决情况，是否

存在弃权及反对情况，如有，请说明相关职工代表的具体意见，是否符合民主选举原则。请律师

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三、前期，我部发出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扣除事项的问询函，公司今日提交延期回复公

告。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相关问询函回复工作，尽快组织相关内容

回复并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请公司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于5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将根据该《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777� � �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1-02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周二）16:00一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

（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7日17:00前， 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指定邮箱联系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 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5月18日通过网络方式

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业绩、业务发展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周二）16:00一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施永雷先生，董事、总裁郁瑞芬女士，董事、财

务总监徐赛花女士，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陆顺刚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7日17:00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指定邮箱联系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8日16:00一17:00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

“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21-51760952

电子邮箱：corporate@laiyife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之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访谈”栏目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及主要内容，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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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0:0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邮箱ir@mg-crown.com。业绩说明会上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使投资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计划于2021年5月20日以网络互动方式举行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现就2020年度业绩情况提前向投资者

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00-11:30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闫洪嘉先生、董事会秘书叶勇先生、财务总监赖锡安先生、研发总监

张鹏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1年5月20日（周四）上午10:00-11:30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收看本次业绩说明会。

2、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1年5月14

日（星期五）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r@mg-crown.com。公

司将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于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办

联系电话：0795-3666265

电子邮箱：ir@mg-crow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2日


